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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人员的两难选择：支

付款项是往来款还是费用支出  

案例：某机械公司雇请四个自然

人完成了1 140万元的工程，工程完工

验收合格之后，双方结算工程款时遇

到了麻烦。机械公司不愿意把巨额工

程款直接付给个人，于是，机械公司

的财务人员出了个主意：四个自然人

分别找几家相关单位，由机械公司和

这些相关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相关单

位开具发票给机械公司，机械公司依

据施工合同、发票以及工程结算说明

等把1 140万元工程款直接支付给这

些相关单位，四个自然人再从相关单

位取得属于自己的工程款。但事后税

务机关检查时认为，几家相关单位开

具的发票内容不真实，不是合法有效

的凭证，机械公司将上述发票金额作

为费用入账是错误的，应当调增所得

额1 140万元，补缴企业所得税285万

元。机械公司则认为，工程施工业务

是由四个自然人完成的，不属于虚构

业务支出，发票的支出项目内容真实，

认为税务机关处罚错误，于是就申请

税务行政复议，后又提起行政诉讼和

上诉，均告失败。

支持税务机关处罚的法律依据：

首先是税收征管法的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

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

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其次是发

票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

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

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可

见，机械公司取得发票必须符合规定，

否则就不能用于报销，不能作为企业

收入的抵扣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也

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

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填开，填写项目

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部联次

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

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

既然内容不真实的发票不能入

账，机械公司就把发票退回了开票单

位，从开票单位把款项追回来，之后，

再把1 140万元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

四个自然人。因为不能取得发票、不

能证明是工程款支付，所以机械公司

就将其作为往来款项记入公司的“其

他应收款”账户，登记“其他应收款”

账户增加，对应登记“银行存款”账户

减少。到了年度审计时，执行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就“其他应收款”是否

真实向四个自然人发出询证函，询问

1 14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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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个自然人回复说那不是借款，

是应付的工程款，是四个自然人的工

程劳务报酬，是不用归还给机械公司

的。于是，记入“其他应收款”也不对，

必须调账。那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问题呢？

二、解决路径：从四个自然人

索要工程款切入

如果机械公司因财务安排没有解

决而拖着不付款，四个自然人终会将

机械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已经

验收合格的施工工程款1 140万元。显

然，承包工程需要有相关资质，但四

个自然人不但没有施工资质，连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都没有，这样的官司

能打赢吗？

有一个司法解释能够帮助他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规定，承

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所

签订的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但第二

条又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

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

应予支持。可见，只要无效合同的工

程验收是合格的，法院实际上是按照

有效合同来处理的。因而，四个自然

人虽然签订的是无效合同，但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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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验收合格，就能够打赢官司，拿到      

1 140万元工程款。

机械公司要依据判决来支付工程

款1 140万元给四个自然人。但付款之

后又面临了没有发票的老问题。那么，

生效判决是否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

的合法有效凭证？如果生效判决属于

合法有效的记账凭证，那么，从一开

始，机械公司就可以直接走诉讼，然

后依据生效判决付款，把生效的民事

判决书作为入账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规定财政、税务部门有权解释什

么是“合法、有效凭证”，但如果财政、

税务部门否定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作为

记账凭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定要

固守发票才能作为记账凭证，没有发

票就是不能做费用处理，这样的解释

可能会被认为否定生效判决的效力，

会被认为企图让发票的证明力凌驾于

判决之上。所以，笔者认为，生效判决

书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凭证。但这又产

生了新的问题，这样做是否就规避了

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让发票的监管办法失灵？

三、新问题带来的思考：发票

的存在价值及证明力

如果自然人承做建设工程的发票

问题可以由法院的生效判决所替代，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及实施细则至少在遇到类似问题时，

就形同虚设了。而且法释[2004]14号

司法解释没有考虑到对发票管理的冲

击，不具施工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所签

订的施工合同本来是无效的，这种不

合规的经营本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所限制，为发票管理办法所

限制，也为税收征管法所限制，这样

一个多重的保险，被司法解释穿越了：

虽然是无效合同，只要工程验收合格，

就按照有效合同来处理。

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支

付行为是通过发票来证明的。发票是

付款的凭据，用来证明会计主体付款

给他人，同时也是收款人收款的证明。

但是，发票不能控制的问题也很多，

比如，甲公司开具发票，而乙公司收

款，开具发票一方不一定是真实的收

款人。再如，律师事务所支付购买标

书款500元，由出纳个人向招标公司

付款，但招标公司在出具发票时，提

出付款人不是律师事务所，是个人，

所以不能向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只

能向个人出具发票，这家招标公司在

开具发票上严格遵守了发票管理办

法，尽管在收款上有瑕疵。

在电子和银行转账作为主要支付

手段的时代，发票作为证明付款的依

据由主要地位降到了辅助地位。其实，

只要不是由企业账号付款，即使取得

发票也会因内容不真实而属于“不符

合规定”的发票，发票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都不能作为付款的依据了。事实

上，发票还存在一些弊端，掩盖了一

些问题。如果只有在开票单位、收款

单位、合同关系三者一致的情况下（如

本文开始的案例），发票才是有效的和

具有证明力的，那么，这就足以说明

仅仅发票自身无法证明自己是合法有

效凭证，发票本身甚至都不能证明款

项是谁付给谁的，因而，发票在关于

支付事实上的证明力远远弱于转账凭

证。至于实际支付如何入账问题，比

如是作为借款出去，还是作为费用支

出，就要看会计分录所付的原始凭证

如合同、竣工验收情况等，而不是应

当发票是怎么开的，就像本文开头的

案例所讲到的。

总体上，发票自身无法证明所载

支付是否合法有效，发票的重要功能

就是限制。得不到合法有效的发票，

就不能作为费用开支，而法释[2004]14

号司法解释取消了这样的限制。

现实中发票的价值及证明力在减

弱，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发票会变得

没有价值和证明力，并且会给财务带

来账务处理的困难。除此之外，发票

制度的弊端是掩盖了一些违法犯罪问

题。例如，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犯

罪行为，就是利用了发票制度的漏洞：

从发票本身无法看出是否有实际交

易，也看不出是否实际付款，但是把

发票作为进项税额依据的前提是发票

真实，而发票真实又无法从发票本身

得到验证，所以，只能一边允许发票

作为费用凭据或抵扣凭据入账，同时

一边再查处着。

发票作为一张纸质凭证，在没有

其他证据证明其不合法之前，只能假

设其是合法的，例如，可以作为费用

支出凭证入账，可以抵扣销项税额等，

然后再去查处有无实际交易。即使查

到了，也存在入账时间和查处时间的

时间差，就给许多违法犯罪活动（洗

钱等）提供了空间。

四、解决对策：避开发票的弊端

为了减少偷逃税款的行为发生，

揭示发票所掩盖的违法犯罪行为，笔

者提出如下一种解决方式：对于大额

的收入支出以付款记录和合同等发票

之外的证据作为付款依据和确定支出

是费用款还是往来款的依据，而对于

频繁常见的小额交易（如打车、加班

加餐、个人为单位购买办公用品等）

等单位发生的支出却是以个人账户付

款的，采取发票作为付款凭据。要用

一摞小额发票去掩盖大额的支出收

入，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犯罪成本大

大上升，对于税务机关来说，也很容

易发现其中的问题。
（作者单位：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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